附件3
设备类资产捐赠协议书
协议编号：
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，甲方自愿向乙方定向捐赠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 甲方自愿将下列资产无偿捐赠乙方。资产清单如下：

	序号
	资产名称
	购置日期
	品牌型号
	单价（元）
	数量

（台/件）
	价值（元）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

第二条 捐赠资产用途（是/否具体指定）：

( 是，定向用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  

( 否。          
第三条 捐赠资产交付的时间和地点：
1.交付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
2.交付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交付方式：      现场交付       
第四条 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捐赠资产交付乙方，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资产后，应出具合法、有效的接收证明，乙方做好资产登记、妥善管理和使用。

第五条   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资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捐赠资产。

第六条  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资产，但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资产的用途，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当征得甲方书面同意。

第七条  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捐赠资产，经甲方书面提出异议后，乙方应及时改正。若乙方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，甲方有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规定行使法定权利。

第八条 鸣谢方式及其他约定事项：
   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九条  双方可就本捐赠协议履行的其他相关问题，达成补充协议，双方一致同意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并同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条  捐赠资产在移交接收或使用过程中遭遇不可抗力之因素（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、战争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）导致捐赠资产损毁、灭失或损坏等情况的，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不负法律和赔偿责任，但应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将有关不可抗力因素通知对方，并应依据客观条件及时出具相应证明资料。

第十一条 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  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二条  本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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